
　

聊委人组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８号

聊城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发放

实施细则 (试行)

第一条　为认真贯彻落实 «关于印发 ‹关于实施新时代

“人才兴聊”战略的若干措施 (试行)›的通知»(聊委人组

发 〔２０２２〕４号),切实做好引进人才的生活补贴发放工作,

制定本实施细则.

第二条　补贴对象及标准

根据 «聊城市人才认定工作实施细则 (试行)» (聊委

人组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３号)认定的以下人才:

１我市企业全职新引进的签订３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

本地缴纳社会保险的博士研究生 (含自主培养的)和正高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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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人才,每月分别发放３０００元生活补贴.

２我市企业全职新引进的签订３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

本地缴纳社会保险的毕业５年内的硕士研究生、全日制本科

生,每月分别发放２０００元、１０００元生活补贴.

３我市企业全职新引进的签订３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

本地缴纳社会保险,具有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职称的现代

商务、产业创新、公共服务等专业人才,每月分别发放

３０００元、２０００元、１０００元生活补贴.

４我市企业全职新引进的签订３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

本地缴纳社会保险的首席技师、特级技师、高级技师、技

师,每月分别发放２５００元、２０００元、１５００元、１０００元生

活补贴.

以上补贴不超过３年.

第三条　补贴发放

１补贴原则上每半年发放一次,２月份发放上年度下半

年的补贴,８月份发放当年度上半年的补贴.市县两级人社

部门通过山东省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、医疗保险等系统核

查人才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,不需本人提交申请材料,正常

缴纳社会保险的直接发放补贴.

２按照属地管理原则,县市区人社部门负责查询本辖

区内人才社保缴纳情况,确定补贴发放名单报市级人社部门
—２—



申请配套资金;市级人社部门负责查询市属单位人才社保缴

纳情况,汇总市县两级配套资助经费报告至市财政部门,市

财政部门按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拨付资金.县市区人社部

门将生活补贴落实情况 (附件 «生活补贴发放和资金分配明

细表»)于发放次月报市级人社部门备案.

第四条　补贴发放期间人才离职但仍在聊工作的,中止

补贴,新工作单位符合补贴条件的,重新申请人才认定后可

继续享受补贴,累计不超过３年.补贴发放期内人才调离聊

城的,补贴资金未领取部分不再发放.

第五条　用人单位和人才在提供相关申报材料时应诚实

守信、如实申报.凡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资金的,一经查实取

消享受补贴资格,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.

第六条　 «聊城市引进人才生活和租房补贴实施细则

(试行)» (聊人组办发 〔２０１８〕１１号)不再执行.符合该

细则规定并已享受补贴的人才,补贴按原渠道发放,累计期

满为止,不重复享受本细则.

第七条　本细则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商市委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解释,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

定执行.咨询电话:０６３５－８２１３５１９ 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).

监督电话:０６３５－８２６２１７５/８２６４１０５.

第八条　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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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生活补贴发放和资金分配明细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时间：

序

号

姓

名

身份

证号

认

定

类

别

补贴

标准

(万

元/

月)

工作

单位

已享

受补

贴

发放

月数

本次补贴发

放时间段

本次补贴发放金额

（万元）

备

注
起始

时间

截止

时间

县级

配套

金额

市级

配套

金额

总

金

额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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